
提倡文明、共建和谐是当今社
会的主旋律。在现实生活中，有时
因为当事人的一个念头、一句话、
一 个 小 动 作 ，小 事 也 会 酿 成 大 麻
烦，甚至会引发一连串的刑事制裁
和民事赔偿。

案例：尹 某 经 营 着 一 片 苹 果
园。为防止村民偷摘果实，他突发
奇想，在园子栅栏上拉了电网，还
利用村里的广播发出了“偷摘苹果
者触电后果自负”的“严正声明”，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村民李某
的儿子小飞在尹某家果园边触电
后身亡。最终，法院以危害公共安
全罪判处尹某有期徒刑十年。

说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
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实施危害或
者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
为。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不特

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
私财产安全。从危害后果看，包括
两 种 情 况 ，一 是 已 经 造 成 严 重 后
果；二是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
以危及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
私财产安全，且社会危害性较大。
本案中，尹某的行为符合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构成条件，他为自己的行
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案例：今年 1 月的一天，村妇
赵 某 与 丈 夫 徐 某 因 琐 事 吵 起 架
来。了解妻子脾气的徐某起身想
到邻居家里去暂避一时。见丈夫
摔门而去，赵某更是火冒三丈，随
手拿起一块砖头向墙外抛去。随
着一声惨叫，恰好从此路过的 6 岁
男 孩 小 强 被 飞 来 的 砖 块 击 中 头
部。小强经紧急抢救虽无生命危
险，却留下了终生残疾。赵某因过
失伤害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同时赔偿受害人各项费用
共计 23 万余元。

说法：过失伤害罪，在主观上
必须是出于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
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在客观上
必须是已经造成了他人重伤的结
果。如果过失行为只造成他人轻
伤, 则 不 构 成 犯 罪, 按 民 事 案 件 处
理 。 对 此 ，《刑 法》第 二 百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过 失 伤 害 他 人 致 人 重 伤
的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拘
役。本案中，赵某应该能够预见到
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却仍
将砖块抛向墙外，结果造成他人受
伤的严重后果。随手扔东西，这种
现象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如住在楼
层较高的居民向窗外扔垃圾、废品
等等，类似行为不仅仅涉及道德问
题，一旦对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危

害，轻者承担民事责任，重者就触
犯了刑律。

案例：从 2015 年初开始，职工
李某趁上下班间隙，先后累计盗窃
车间铁件 8000 公斤。作案期间，李
某找到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唐某，
谎称企业用产品代替工资，想把这
些东西“贱价处理”给他。唐某一
看这些铁件全是新的，立刻明白是
赃物，但他想，自己一没偷二没抢，
凭钱收来的，法律能奈我何，于是
双方以 2000 元的价格成交。案发
后，法院以收购赃物罪判处唐某有
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4000 元。

说法：所谓收购赃物罪，是指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
购 的 行 为 。《刑 法》第 三 百 一 十 二
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
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 或 者 管 制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 。”本 案 中 ，被 告 人 唐 某 明 知 这
些铁件是李某偷来的，却为一点蝇
头小利，压价收购赃物，其行为符
合收购赃物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故
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案例：王老汉喜欢玩枪打鸟，
前些年公安机关大规模收缴枪支
时，王老汉没有把家中私藏的枪支
上交。最近，公安机关在排查一起
刑事案件时，发现了他多年隐藏的
秘密，遂依法将枪支收缴。王老汉
因犯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获刑一
年。

说法：所谓非法持有、私藏枪
支、弹药罪，是指违反枪支管理规

定，私自挪用、藏匿枪支、弹药，拒
不 交 出 的 行 为 。《枪 支 管 理 法》明
确 规 定 ，任 何 单 位 或 个 人 非 法 持
有 、私 藏 枪 支 ，都 是 违 法 犯 罪 行
为。因为枪支、弹药一旦失控，不
仅严重破坏国家对枪支、弹药的管
理制度，而且危害公共安全。犯本
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案例：张某与丁某系邻居。前
几天，丁家一只母鸡不见了，丁妻
怀疑让张某家偷宰了，便到张家门
前破口大骂。晚上丁某干活回家，
听妻子说起此事，又手持木棒到张
家去出气，结果致张妻重伤。法院
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某借故持木
棒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重伤，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六年。

说法：《刑 法》第 二 百 三 十 四
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
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丁某法律意
识 淡 薄 ，丢 了 东 西 不 调 查 、不 报
案，仅凭怀疑、猜测就认定是张家
所为，结果侵害了他人的权利，损
害了邻里关系，自己也遭受了不应
有的损失。此案提醒人们：在依法
治国的今天，为人处事要遵守法律
法规，符合社会道德。否则，将会
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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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您记者帮您 忙忙

为进入本村村民家中
盗 窃 ，窃 贼 先 是 打 电 话 询
问 主 人 的 行 踪 ，在 确 定 主
人不在家后将其家中两万
元现金盗走。也正是这一
个 电 话 ，为 警 方 提 供 了 破
案线索。

一 天 ，经 营 水 果 生 意
的临西县老官寨乡村民李
某发现藏在家中衣柜里的
两 万 元 现 金 被 盗 ，立 即 向
临西警方报案。办案民警
在询问李某案发前后的可
疑 情 况 时 ，发 现 了 一 条 重
要 线 索 。 原 来 ，案 发 前 一
天 下 午 ，一 向 很 少 和 李 某

联系的钟某突然打电话问
李 某 在 哪 里 ，何 时 回 家 。
李 某 称 正 在 威 县 拉 西 瓜 ，
大概天黑后才能到家。钟
某也没说有什么事情，便挂
了电话。办案民警认为钟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遂对其
进行传唤。经过讯问，犯罪
嫌疑人钟某如实供认了趁
李某外出之际，翻墙进入李
某 家 中 ，将 两 万 元 现 金 盗
走的不法事实。

目 前 ，犯 罪 嫌 疑 人 钟
某 已 被 刑 事 拘 留 ，被 盗 现
金已被追回。

邱振强

如今社会，买房买车做生意，
贷款的人多了去了，只要你拿着正
规手续来，合理合法，银行自然会
贷给你，可如若想耍点小聪明投机
取巧，就可能触犯了法律。邢台县
的李某就是因为伪造证明骗取了
15 万元贷款，结果无法偿还而被邢
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 万元，退
赔银行人民币 14.7 万元。

2015 年 3 月，家住邢台县的李
某 在 与 朋 友 张 某（在 逃）闲 聊 中 ，
得知一个可以零首付购车的网站，
于是通过张某介绍，认识了零首付
购车网站的黄某（已拘留）。经过
一番交流沟通，黄某称可以帮李某
付汽车的首付款，买车后一个月内
可以给其办理该车价值 1 至 1.5 倍
额 度 的 信 用 卡 ，等 信 用 卡 办 下 来
后，李某要将黄某代付的首付款还
给黄某，额外要给黄某 3 万元好处

费。李某觉得黄某提出的条件挺
合适，就答应了。随后，李某和张
某一起来到丰田 4S 店，相中了一
辆 RAV4 汽 车 。 因 为 从 银 行 贷 款
需要提供还款能力的证明，为了骗
取银行的信任，李某便在张某的帮
助下，冒充某公司工作人员伪造了
工 作 收 入 证 明 ，并 伪 造 了 银 行 流
水。在黄某帮其支付了汽车首付
款后，李某在张某的帮助下，从银
行诈骗汽车分期贷款 15 万元。李
某还款 3000 元后，便无力偿还银行
本息，银行多次拨打李某电话均不
接。李某为了躲避银行债务，竟一
直潜逃在外。后经对其工作身份、
银行流水核实，全是假的，其所购
车辆也下落不明。银行无奈之下
向警方报案。接报后，公安机关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 将 李 某 抓 获 归
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
证 明 文 件 的 手 段 ，从 银 行 骗 取 贷

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贷款
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 清 楚 ，证 据 确 实 、充 分 ，罪 名 成
立。鉴于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
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提醒：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
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
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
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
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
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
李某在不能确保其有能力偿还大
额贷款的情况下，伪造贷款申请材
料，在明知工作收入、银行流水等
贷款手续是虚假的情况下仍然申
贷 ，主 观 上 存 在 非 法 占 有 的 目
的。该案中，如果银行通过电话及
其他方法认真核实李某出具的工
作收入证明及银行流水，即可轻易
地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因此，有

关银行应吸取该案的教训，制定有
效的预防措施，防止同类案件的发
生；企业也应制定相应制度加强监
管，防止个别员工的犯罪行为给企
业造成重大损失。

2015 年 6 至 10 月 间 ，
樊 某 、许 某 先 后 三 次 在 石
家庄市栾城区盗窃电动三
轮 车 、捷 安 特 牌 山 地 自 行
车 ，并 卖 给 被 告 人 柳 某 ，
后 柳 某 将 该 车 卖 给 他
人 。 经 鉴 定 ，被 盗 三 辆 电
动 三 轮 车 、自 行 车 总 价 值
8414 元 。 2016 年 3 月 ，栾
城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指 控 被
告 人 柳 某 犯 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向 栾 城 区 法 院
提起公诉。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人柳某明知系他人盗窃
所得的财物而予以收购并
转 卖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 公
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柳某犯

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
事 实 清 楚 ，证 据 确 实 、充
分 ，适 用 法 律 正 确 ，指 控
罪名成立。被告人柳某在
案 发 后 ，主 动 到 公 安 机 关
投 案 自 首 ，并 如 实 交 代 自
己 的 主 要 犯 罪 事 实 ，认 罪
态 度 较 好 ，确 有 悔 改 表
现 ，经 社 区 矫 正 机 构 调 查
评 估 ，符 合 社 区 矫 正 的 要
求 ，社 区 矫 正 机 构 支 持 对
被 告 人 适 用 非 监 禁 刑 ，故
依 法 可 以 对 其 适 用 缓 刑 。
法院遂以被告人柳某犯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判
处 其 有 期 徒 刑 九 个 月 ，缓
刑 一 年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5000 元。

冯锁生

“ 前 几 天 ，老 人 回 老 家 时 拿 了 一 些 东
西，我开车送他们到客运站，想将车开进停
车场，把东西直接放到长途车里，可只要进
停车场就得交两元停车费，客运站这么收
费合理吗？”读者杜先生给本报打来电话咨
询。

7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杜先生所说的
客运站，以进去取亲戚从老家给捎来的东
西为由来到停车场，称拿了东西就走，用不
了 10 分钟。客运站工作人员说，停车场一
小时收费 2 元，只要进去必须先交 2 元停车
费，否则不让进。当记者提出，石家庄市物
价局规定停车不到 15 分钟应该免费时，工
作人员却称，物价局没有此项规定。当记
者提出把车停好上网查询物价局规定后再
交费时，工作人员却称，客运站有监控，不
交费会扣他们的工资。

为了解停车场收费标准，记者询问了
石 家 庄 市 物 价 局 。 物 价 局 工 作 人 员 称 ，
石 家 庄 市 物 价 局 对 于 停 车 场 车 辆 停 放 服
务 收 费 有 明 确 规 定 ，凡 在 停 车 场 停 放 的
机动车（不含机场停车），从早晨 8 时开始
到晚上 10 时，15 分钟内是免费的，超过 15
分 钟 ，两 小 时 内 是 2 元 ，超 过 两 小 时 是 4
元。从晚上 10 时到次日 8 时，轮次收费，
一次 5 元。

8 日下午，一名自称客运站的工作人员
给记者打来电话解释称，他们的停车场是
按 照 石 家 庄 市 物 价 局 规 定 的 收 费 标 准 收
的，也给停车场收费人员进行过培训，记者
去的时候停车场的收费人员临时有事，找
其他部门的同事临时替一下，那名工作人
员并不知道收费标准。今后他们将加大培
训力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周辉：
你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今不到单位上班并且和单

位失去联系。你无正当理由，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今
已连续旷工多日。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限你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单位报到，接受处理。逾期不
到单位报到，单位将依据相关规定对你做出辞退处理。

石家庄市桥西区城市管理局
2016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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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报到公告

收卖赃车惹祸上身

伪造证明骗贷15万 被判刑

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彭后街派出所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
同时，进一步加强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图为 7 月 18 日，该所民警到社区指导保安人员巡逻，并强调应
重点注意的事项。

本报记者 郑亚 摄

一念之差 随意而为触刑律

□ 赵增强

□ 本报记者 赵媛媛

□ 张兆利 王晓芹

私拉电网触刑律
随手抛砖伤无辜

贪便宜收赃受刑罚

胡乱猜疑惹祸端

私藏枪支非小事

趁上夜班之机，用钥匙打开库
房的门锁，大肆盗窃稀有金属高达
数百公斤。此案经秦皇岛开发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秦皇岛开发区
法院于 7 月 12 日作出一审判决，以
盗窃罪判处苏某等 4 人一至两年
的有期徒刑，并各处罚金。

犯 罪 嫌 疑 人 苏 某 等 4 人 均 系
秦皇岛开发区某机械制造公司工
人。2015 年开始，公司将部分场地
出租给一家金属材料厂用作库房，
专 门 存 放 电 解 镍 、钼 铁 等 稀 有 金
属。2015 年 7 月 12 日凌晨时分，苏
某等 4 人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把钥
匙试了一下库房门锁，谁知门锁竟
然神奇般地轻易被打开。四人兴
奋地冲进库房，将 40 余公斤电解
镍盗走，又原封不动地锁好库房，
连夜卖给了附近一家废品站，得赃
款 3000 元。

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苏
某等人又接连 9 次对该金属材料
厂库房存放的电解镍、钼铁、电解
铜等金属实施盗窃。由于库房内
稀有金属总是蹊跷地丢失，该材料
厂秘密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加强防
备，终于在苏某等 4 人再一次盗窃
时发现了踪迹。

接到报案后，秦皇岛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民警将正在公司内干
活的苏某等 4 人一举抓获。王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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